
附件 1

委托协议书

委托行政机关: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化局

法定代表人:

受托行政机关:雷州市客路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耿皓

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改革,根据 《雷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和继续赋予龙门镇、客路镇部分县级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雷府函 E2023〕 91号 )的要求,.置

Ⅲ立望』凶L凵艮陕狂依据雷州市人民政府赋予龙门镇、客路

镇行使县级经济社会管理相关的行政审批和管理职权事项

目录 (2023年版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使 雷州

市科工贸和信息化局委托的行政审批和管理职权。

一、委托内容

雷州市人民政府赋予龙门镇、客路镇行使县级经济社会

管理相关的行政审批和管理职权事项目录 (2023年版 )。

二、委托范围

管辖范围为委托范围。

三、执行方式



由受托行政机关承担审核机关职能。

四、双方权利义务

(一)委托行政机关权利义务

1.指 导和监督委托行政机关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依法实

施委托职权。

2.为 受托行政机关提供业务专用章和委托事项的办事

指南。

3.对受托行政机关人员业务培训工作予以指导。

4.纠 正或撤销受托行政机关违规或不适当的行政行为。

5.在受托行政机关职权发生变化时,相应修改委托内容

或解除本委托书。

6.受 托行政机关实施委托职权发生违规违法现象超过

次的,经指正后仍不改正的,经雷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收

委托权限。

(二)受托行政机关权利义务

1.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要求,在委托

权限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委托职权,以委托行

机关的名义制作行政审核审批文书,主动接受委托行政机关

的指导和监督。

2.建立建全相关配套制度,强化能力建设,加强对有关

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确保受托的有关

工作顺利承接。



3.对 已被委托行政机关确认为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

行为,执行委托行政机关的纠正或撤销。

4.未经委托行政机关同意,不得将该委托职权再委托给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

5.委托业务专用章专项用于委托行政机关委托的行政

职权,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6.建立健全受委托事项实施管理和执法责任落实机制 ,

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承担监管直接责任。受托职权

的办理情况要以实时电子报各和每月定期一次纸质报各相

结合的方式向委托行政机关各案。

7.承担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答复以及举证事务等具

体工作。

五、责任划分

(一 )委托行政机关依法承担受托行政机关在委托权限

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委托行政机关承担

相应责任后,依法向受托行政机关追责。

(二 )受托行政机关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范

围,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托行政机关自

行承担。

六、监督措施

(一)严格执行委托事项。

(二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托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开展定



期与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三 )对受托行政机关实施的工作开展评估,提出调整完

善事项的建议。

(四 )对行使委托职权过程中违法违纪单位和人员,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

七、委托期限

自签订之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止。

八、其他事项

委托协议书一式五份,委托行政机关、受托行政机关、

雷州市编办、雷州市司法局、雷州市政数局各执存一份。

委托行政机关: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化

法定代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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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书

按照雷州市行政审批委托工作要求,雷州市客路镇人民

政府郑重承诺 :

一、承接委托事权后,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政策规定和委托协议,行使以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化局名义

实施的受委托事项。

二、承接委托事权后,将按委托协议书要求,建立健全

受委托事项的管理机制和完善工作责任制度,加强有关专业

技术力量建设,明确责任岗位到人,并 向雷州市科工贸和信

息化局报各。

三、承接委托事权后,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政策规定和程序规范运作,审批时限、流程等有关事项按有

关规定执行,依法公开受托事项相关信息。完善档案管理制

度,以实时电子报备和每月定期一次纸质报各相结合的方式 ,

将受委托事项的办理情况向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化局对 口

业务科室报各。

四、承接委托事权后,将按委托协议书要求,严格管理

和使用授权业务专用章,确保业务专用章仅限用于行使受托

的行政审批和管理事权过程中出具的有关文书,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

五、承接委托事权后,将按委托协议书要求,建立健全



受委托事项实施管理和执法责任落实机制,切实加强雷州市

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承担监管直接责任。

六、承接委托事权后,不按规定履职尽责的,或超越受

托范围和管理权限的,或违法违规行使审批权限的,所产生

的法律责任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谁审批谁承担法律责任。

七、本承诺书自签章之 日起生效。委托期满后,本承诺

书同步失效。

八、委托协议书一式五份,委托行政机关、受托行政机

关、雷州市编办、市司法局、雷州市政数局各执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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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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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23年 12~月 ~~L日


